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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食品添

加剂的使用原则、允许使

用的食品添加剂品种、使

用范围及最大使用量或残

留量。



1 范围

食品添加剂使用要求：GB 2760-2014+增补公告30个——结合使用。

新食品原料、食品相关
产品新品种、食品添加
剂新品种。



1 范围

例：《关于爱德万甜等6种食品添加剂新品种、

食品添加剂环己基氨基磺酸钠（又名甜蜜素）

等6种食品添加剂扩大用量和使用范围的公告》

（2017年第8号）



2 术语和定义

2.1 食品添加剂

为改善食品品质和色、香、味，以及为防腐、保鲜和加工工艺的需要而

加入食品中的人工合成或者天然物质。食品用香料、胶基糖果中基础剂物质、

食品工业用加工助剂也包括在内。

2.2 最大使用量

食品添加剂使用时所允许的最大添加量。

2.3 最大残留量

食品添加剂或其分解产物在最终食品中的允许残留水平。



2 术语和定义

2.4 食品工业用加工助剂

保证食品加工能顺利进行的各种物质，与食品本身无关。如助滤、澄清、

吸附、脱模、脱色、脱皮、提取溶剂、发酵用营养物质等。

2.5 国际编码系统 (INS)

食品添加剂的国际编码，用于代替复杂的化学结构名称表述。

2.6 中国编码系统 (CNS)

食品添加剂的中国编码，由食品添加剂的主要功能类别(见附录 D)代码和

在本功能类别中的顺序号组成。



3 食品添加剂的使用原则

3.1 食品添加剂使用时应符合以下基本要求：

a) 不应对人体产生任何健康危害；

b) 不应掩盖食品腐败变质；

c) 不应掩盖食品本身或加工过程中的质量缺陷或以掺杂、掺假、伪造为目的而

使用食品添加剂；

d) 不应降低食品本身的营养价值；

e) 在达到预期效果的前提下尽可能降低在食品中的使用量。



3 食品添加剂的使用原则

3.2 在下列情况下可使用食品添加剂：

a) 保持或提高食品本身的营养价值；（抗氧化剂等）

b) 作为某些特殊膳食用食品的必要配料或成分；（甜味剂等）

c) 提高食品的质量和稳定性，改进其感官特性；（增稠剂、乳化剂等）

d) 便于食品的生产、加工、包装、运输或者贮藏。（防腐剂等）

3.3 食品添加剂质量标准

按照本标准使用的食品添加剂应当符合相应的质量规格要求。



3 食品添加剂的使用原则

3.4 带入原则

3.4.1 在下列情况下食品添加剂可以通过食品配料(含食品添加剂)带入食品中：

a) 根据本标准，食品配料中允许使用该食品添加剂；

b) 食品配料中该添加剂的用量不应超过允许的最大使用量；

c) 应在正常生产工艺条件下使用这些配料，并且食品中该添加剂的含量不应超

过由配料带入的水平；

d) 由配料带入食品中的该添加剂的含量应明显低于直接将其添加到该食品中

通常所需要的水平。

常见的情况：酱卤肉中检出少量苯甲酸，果酱馅馒头检出少量着色剂，红枣馒

头检出苯甲酸等。



3 食品添加剂的使用原则

3.4.2 当某食品配料作为特定终产品的原料时，批准用于上述特定终产品的添

加剂允许添加到这些食品配料中，同时该添加剂在终产品中的量应符合本标

准的要求。在所述特定食品配料的标签上应明确标示该食品配料用于上述特

定食品的生产。

如：用于糕点加工的蛋糕预拌粉中加入膨松剂；蛋糕的配料植物油中添加了

起着色作用的β-胡萝卜素。



4 食品分类系统

准确界定分类特别重要！

食品分类系统用于界定食品添加

剂的使用范围，只适用于本标准，见

附录 E。GB 2760-2014食品类别共16大

类。

如允许某一食品添加剂应用于某

一食品类别时，则允许其应用于该类

别下的所有类别食品，另有规定的除

外。



细则

GB 2763

芹菜的分类



GB 2762

腌制用小黄瓜？？？
结球芸薹属：结球甘蓝、球茎甘
蓝、抱子甘蓝、赤球甘蓝、羽衣
甘蓝、皱叶甘蓝等。



5 食品添加剂的使用规定

食品添加剂的使用应符合附录 A 的规定。

附录 A  食品添加剂的使用规定

A.1 表 A.1规定了食品添加剂的允许使用品种、使用范围以及最大使用量或残留量。



5 食品添加剂的使用规定 关于禁止餐饮服务单位采购、贮存、使用
食品添加剂亚硝酸盐的公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 国家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公告2012年第10号） 



5 食品添加剂的使用规定
06.05.02.01粉丝、粉条，按生产需要适量使用，
铝的残留量 ≤ 200 mg/kg (干样品，以Al计）
《国家卫生计生委关于批准β－半乳糖苷酶为食品
添加剂新品种等的公告》（2015年 第1号）附件3



5 食品添加剂的使用规定

p A.2、表A.1列出的同一功能的食品添加剂（相同色泽着色剂、防腐剂、抗

氧化剂）在混合使用时，各自用量占其最大使用量的比例之和不应超过1。

说明：

p不具有同一功能或具有同一功能没有相同的使用范围的食品添加剂不受本

条约束；糕点中苯甲酸、山梨酸、脱氢乙酸；

p其中着色剂要求具有同一色泽，如同是红色或黄色，如果一种添加剂是红

色，一种添加剂是黄色，即使其具有相同的使用范围，在使用时也不受本

条的约束。



5 食品添加剂的使用规定

例：相同色泽的着色剂柠檬黄和日落黄，均可使用于16.01果冻，柠檬黄和

日落黄的最大使用量分别为0.05 g/kg和0.025 g/kg，假设这两种着色剂同时使

用，实际添加量分别为c和d（g/kg），则按照本条要求，应满足：

c/0.05+d/0.025≤1

即，如c为0.025，则d不能超过 0.0125；如c为0.05，则d应为0。

《全国食品安全监督抽检实施细则》（2024年版）
附注1.8 防腐剂或相同色泽着色剂混合使用时各自用量占其最大使用量的比
例之和，结果超过1，且检出两种及以上防腐剂或相同色泽着色剂（均为标准
中允许使用的）时，在检验报告中出具该项目。除此之外，不在检验报告中
出具该项目。



5 食品添加剂的使用规定

A.3 表 A.2 规定了可在各类食品（表 A.3 所列食品类别除外）中按生产需要适量

使用的食品添加剂。（文本中列出75种）



5 食品添加剂的使用规定

A.4 表 A.3规定了表 A.2所例外的食品类别，这些食品类别使用添加剂时应符合表 A.1的规定。

同时，这些食品类别不得使用表 A.1规定的其上级食品类别中允许使用的食品添加剂。



5 食品添加剂的使用规定

例如：



食品添加剂的继承与关系断绝



5 食品添加剂的使用规定

A.5 表 A.1和表 A.2未包括对食

品用香料和用作食品工业用加

工助剂的食品添加剂的有关规

定。

A.6 上述各表中的“功能”栏

为该添加剂的主要功能，供使

用时参考。



GB 2760-2014实施过程中常见的问题

1、关于焙烤食品与中式糕点

2、绿色食品、有机食品中的食品添加剂

3、固体饮料中的食品添加剂

4、可以归属于两个类别的食品中添加剂问题



1、关于焙烤食品与中式糕点

速冻粽子
非速冻粽子



2、绿色食品、有机食品中的食品添加剂

p绿色食品就是更高的质量要求。其食品添加剂应符合NY/T 392-2023《绿色

食品 食品添加剂使用准则》（附录A）（2023-06-01）

p有机食品（及AA级绿色食品），其食品添加剂应符合GB/T 19630-2019
《有机产品 生产、加工、标识与管理体系要求》





3、固体饮料中的食品添加剂

p对于固体饮料中食品添加剂的使用，苯甲酸、山梨酸、胭脂红、安赛蜜、

甜蜜素等有备注固体饮料按稀释倍数增加使用量；

p日落黄、酸性红和亮蓝明确规定了固体饮料的限值（不考虑稀释）；

p苋菜红限值则是直接规定了按冲调倍数稀释后液体中的量。

甜蜜素



固体饮料中的食品添加剂

日落黄

苋菜红



4、从产品名称上无法判断分类的情况

p如遇无法从产品表述名称上确定其食品分类的情况，应根据企业在标签上

标识的所执行国家标准中指明的食品分类作为使用依据，不得跨类别使用

食品添加剂。



5、可以归属于两个类别的食品

例如：某品牌水果牛奶饮料，从技术参数角度看是一种既符合果蔬汁类饮料

定义，又符合含乳饮料定义的产品，但根据其产品标签上的执行标准来看企

业将其归入了含乳饮料类别，那么该产品中食品添加剂的使用就应按含乳饮

料的要求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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